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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《 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  

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因應 2012 年 3 月 15 日會議上的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 
第 3 項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 “積金局 ” )與前線監督的監管與調
查安排  
 
 在註冊主事中介人後，積金局須指派一個行業監督作為該主事中

介人，其負責人員和附屬中介人的前線監督。前線監督在制定其監管

策略及計劃時會參考 :在新制度下，強制性公積金 ( “強積金 ” )市場的實
際運作和活動 ;以及藉規管其本身界別的中介人，透過與積金局及其
他前線監督的聯系，所獲取的知識和經驗。  
 
2 .  香港金融管理局 ( “金管局 ” )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 “證監
會 ” )均一直有對受其監管的人士進行實地查察，以確保他們遵守適用
於其界別的法定和規管要求，包括檢視和評估他們為確保其本身及其

代 理 人 (如 受 規 管 者 為 公 司 )遵 守 有 關 要 求 的 內 部 監 控 和 程 序 是 否 有
效。金管局和證監會亦有進行非實地的審查工作，包括分析由受其監

管的人士提交的資料，以及在其監管過程中特別收集的資料。此外，

除了跟進投資者的投訴外，兩個規管機構亦曾採用 “喬裝客戶 ”作為輔
助的監察工具。就日後強積金中介人的規管，積金局已與前線監督設

立了一個定期聯絡機制，促進規管機構間的溝通。他們會藉此聯絡機

制，考慮和分析有關的業界資料，以知悉、在強積金市場中可能影響

強積金中介人活動的新興趨勢和發展，並分享有關監管和執法行動中

資料和做法。  
 
3 .  積金局亦會就所有註冊強積金中介人，擔當以下角色—  

 
( a )  積金局會收取附屬中介人提交的周年申報，包括他們出席持

續進修訓練的資料，並抽樣核實其準確性。初步的目標抽樣

率為 1%。積金局亦會對約 10%-20%的核心持續進修課程的
課堂進行巡查，以確保課程質素和監察中介人的出席情況；

和  
 
( b )  作為對現時和將來的強積金計劃成員教育的一部分，積金局

已透過不同渠道，向他們宣傳有關僱員自選安排以及作出有

根據決定須考慮的因素的有關資訊。積金局亦會廣泛宣傳計

劃成員一旦懷疑註冊強積金中介人違規，作出投訴的渠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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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項：海外規管機構獲賦權發出賠償命令的例子 (如有的話 )  
 
4 .  一位委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英國財經規管機構 (金融服務管理局 )
命令一所銀行，就違規銷售作出賠償的個案詳情。有關個案是關於向

年長投資者違規銷售投資產品。金融服務管理局向有關銀行施加了一

千零五十萬英磅的財政罰款。所支付的金額實為財政罰款，即非對投

資者的賠償，而按金融服務管理局發佈的消息，罰款金額已考慮到銀

行就有關顧客作出的賠償安排。  
 
5 .   另一方面，積金局研究過新加坡 (金融管理局 )、澳洲 (證券及投資
事務監察委員會 )和美國 (證券交易委員會 )的主要規管機構的法定權
力，並沒有發現它們擁有法定權力，可在投資者聲稱因金融機構的行

為而蒙受損失時，命令金融機構作出賠償。  
 
 
第 7 項：不遵從擬議的第 34 條的最高罰則  
 
6 .  考慮到委員在會上關於個人因未經註冊而進行，或顯示進行受規

管活動的最高罰則的意見，我們會建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調整

適 用 於 作 為 主 事 中 介 人 的 僱 員 、 代 理 人 或 業 務 代 表 的 個 人 的 最 高 罰

則，有關建議與現時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114 條的有關安排一致—  
 
 條例草案的建議  建議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  

適 用 於 作 為

主 事 中 介 人

的 僱 員 、 代

理 人 或 業 務

代 理 人 的 個

人 的 最 高 罰

則  

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— 罰 款

$5 ,000 ,000 及監禁 7 年；
和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

行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

每 一 日 ， 另 處 罰 款

$100 ,000。  

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— 罰 款

$1 ,000 ,000 及監禁 2 年；
和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

行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

每 一 日 ， 另 處 罰 款

$20 ,000。  

循簡易程序定罪—第 6 級
罰 款 (即 $100 ,000 )及 監 禁
2 年；和如有關罪行是持
續的罪行，則可就該罪行

持續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

$10 ,000。  

循簡易程序定罪—第 6 級
罰款 (即 $100 ,000 )及監禁 6
個月；和如有關罪行是持

續的罪行，則可就該罪行

持續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

$2 ,000。  
 
 
第 5、第 6 及第 8 項：擬議第 34E、第 3 4 F( 5 )及 34R 條的草擬方式  
 
7 .  考慮到委員在會上所提意見，我們建議提出以下委員會審議階段

修正案—  
 



 3

( a )  建 議 修 訂 第 34E 條 (“ 行 業 監 督 ” 和 “ 訂 明 人 士 ” 的 定
義 )  ，以闡明凡提述三個前線監督 /行業監督，都會依照保
險 業 監 督 、 金 管 局 和 證 監 會 的 次 序 。 同 樣 ， 建 議 的 第

42AA(4)條及第 42B(3 )條也會作出類似修訂；  
 
( b )  建議修訂第 3 4 F ( 5 ) ( d )、 ( f )、 ( h )及 ( i )條，以在這些條文中直

接述明與轉移的權益的款額或申索的款額相關的前文後理，

令其獨立成文；以及  
 
( c )  建議第 34R 條，以“ I n t e r n e t ”和“互聯網 ”取代英文本中的

“ o n - l i n e  r e c o r d”和中文本中的“聯機紀錄”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
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 

 




